
申請者須提供下列資料電子檔：

1. 基本資料表。

2. 送審作品表。

3. 履歷(CV)。

4. 最高學位證書影本 (已取得者)。

5. 研究所成績單 (申請助理教授者)。

6. 3位推薦人之聯絡資訊。

7. 代表著作品 1篇 (需於預定起聘日 2027年 2月 1日回算五年內出版者)，及
參考著作或作品若干篇 (需於起聘日 2027年 2月 1日回算七年內出版者)。



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師聘任基本資料表

中文姓名

照片
英文姓名

應徵職別

出生

年月日

e-mail 連絡電話

專 長

 

學歷

學校名稱及系所 學　　位 起迄年月(民國) 備註

自   年    月起

至   年    月止
自   年    月起

至   年    月止
自   年    月起

至   年    月止

經歷

學校或機構 職　　　　稱 起迄年月日 (民國) 備註

自  年  月 日起

至  年  月 日止
自  年  月 日起

至  年  月 日止
自  年  月 日起

至  年  月 日止
自  年  月 日起

至  年  月 日止

代表著作

名稱
發表相關資訊

（如刊物名稱及期號）
發表年月 備註



最近七年著作或作
品發表狀況

獲獎紀錄

可教授課程

預定研究方向與計
畫（3000字以內）

 


